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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0

年5月1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金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 代表股份229,885,05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9103%。 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股份229,169,63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7798%；

（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人， 代表股份715,41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304%。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形成决议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715,71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715,71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29,772,15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9%；反对票112,90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29,191,3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2%；反对票693,74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1,977股；反对票693,740股；弃权票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关联股东顾斌、徐三善、赵经纬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227,797,2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715,71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715,71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12.1选举徐金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徐金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9906%。 徐金富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徐金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94,040股。

12.2选举顾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顾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229,863,3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99.9906%。 顾

斌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顾斌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94,040股。

12.3选举徐三善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徐三善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9906%。 徐三善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徐三善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94,040股。

12.4选举赵经纬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赵经纬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9906%。 赵经纬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赵经纬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94,040股。

12.5选举韩恒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韩恒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63,3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99.9906%。

韩恒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韩恒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94,040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13.1选举陈丽梅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陈丽梅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100%。 陈

丽梅女士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陈丽梅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15,717股。

13.2选举章明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章明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100%。 章

明秋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章明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15,717股。

13.3选举南俊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南俊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100%。 南

俊民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南俊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15,717股。

13.4选举李志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李志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100%。 李

志娟女士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李志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15,717股。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徐金富、顾斌、徐三善、赵经纬、韩恒；独

立董事为：陈丽梅、章明秋、南俊民、李志娟。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27）。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对提名的监事分别进行表决。

14.1选举卢小翠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卢小翠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100%。 卢

小翠女士当选。

14.2选举何桂兰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何桂兰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选举票总数的

99.9906%。 何桂兰女士当选。

以上两位当选监事与经公司依法通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郭守彬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为：郭守彬、卢小翠、何桂兰，不存在最近两年内曾

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超过公司监事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715,71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电解液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29,885,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票0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票21,677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票21,677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29,863,3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票21,677股；弃权票0股；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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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

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7,632,92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3.66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7,115,5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7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17,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7,789,94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53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272,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4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517,3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国阳、简增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137,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8％；反对495,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9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2164％；反对495,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137,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8％；反对495,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9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2164％；反对495,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27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2％；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429,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7022％；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27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2％；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429,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7022％；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27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2％；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429,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7022％；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27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2％；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429,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7022％；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27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2％；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429,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7022％；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该议案逐项表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1）吴涵渠先生2019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6,311,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20％；反对505,4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84,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812％；反对50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其他董事2019年度薪酬

关联股东沈永健先生、杨四化先生、杨文超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43,139,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25％；反对505,4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84,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812％；反对50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邱荣邦先生、黄永忠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50,627,2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7％；反对505,4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84,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812％；反对50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关于公司董事长2020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涵渠先生、赵旭峰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6,321,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48％；反对495,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9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2164％；反对495,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137,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8％；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1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9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2164％；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13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58％。

12、《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137,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8％；反对360,6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1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9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2164％；反对36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8％；弃权13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58％。

13、《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127,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11％；反对505,4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7,284,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8.1812％；反对50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第4、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国阳、简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深圳

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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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三路399号铜峰工业园公司办公楼一楼二号接待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951,4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2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唐忠民董事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应卓轩先生、独立董事李良彬先生、文东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文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方夕刚先生、蒋金伟先生、李百军先生、林政先生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7,800 0.4085 0 0.0000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7,800 0.4085 0 0.0000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7,800 0.4085 0 0.0000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7,800 0.4085 0 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2,080 99.5898 389,400 0.4102 0 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6,100 0.4066 1,700 0.0019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6,100 0.4066 1,700 0.0019

8、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2,080 99.5898 387,700 0.4083 1,700 0.0019

9、议案名称：审议2020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2,080 99.5898 387,700 0.4083 1,700 0.0019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63,680 99.5915 386,100 0.4066 1,700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情况的议案

800 0.2050 389,400 99.7950 0 0.0000

6

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400 0.6150 386,100 98.9492 1,700 0.4358

7

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400 0.6150 386,100 98.9492 1,700 0.4358

8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

结算的议案

800 0.2050 387,700 99.3593 1,700 0.4357

9

审议2020年度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00 0.2050 387,700 99.3593 1,700 0.4357

10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附

件的议案

2,400 0.6150 386,100 98.9492 1,700 0.43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刘彦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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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3：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 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河清先生

8、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3999号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8人，代表股份637,486,692股，占

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1,312,600,000股的48.566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5人，

代表股份4,460,948股。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4人，代表股份634,151,944股，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

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1,312,600,000股的48.3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1,126,200

股。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4人，代表股份数3,334,748股，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

的总股本1,312,600,000股的0.2541％。 其中，中小投资者4人，代表股份数3,334,748股。

（四）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蒋政村律师、李筱璇律师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提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7,465,4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21,20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7,465,4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21,20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7,465,4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21,20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37,465,4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21,20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4,439,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8%；反

对21,20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37,465,4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21,200股；弃权

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7,340,0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0%；反对146,690股；弃

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4,314,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17%；反

对146,69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3,336,7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0%；反对4,149,958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7,340,0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0%；反对146,690股；弃

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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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于2020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与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

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25），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陕证调查字 2020036�号）。 因公司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

司进行立案调查；

2、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导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5、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公司向控股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进行了询问，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未有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

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3、《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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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7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注册地址等事项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

司章程》中关于股份变动、注册资本、注册地址等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1

日、2020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注册地址等事项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完成了相关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

手续，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1011911B

主体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路与香蜜湖路交汇处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六

层西座609室

法定代表人：韩玉

注册资本：43,066.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4月20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电气产品及其软件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维护及相关项目咨询；电气电子产品的销

售；经营进出口业务；电控与工控传动智能设备、风电变流器、风电变桨系统、风电整机控制系统、无功补

偿装置、光伏逆变控制系统、新能源并网技术相关控制产品、储能装备、大功率变频技术与大功率变频调

速装置产品及其软件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和技术维护。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电气产品及其软件产品的生产；电控与工

控传动智能设备、风电变流器、风电变桨系统、风电整机控制系统、无功补偿装置、光伏逆变控制系统、新

能源并网技术相关控制产品、储能装备、大功率变频技术与大功率变频调速装置产品及其软件产品的生

产。

鉴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统更新，要求注册地址变更必须与房屋编码地址内容一致，最终核准

的公司注册地址与公司原披露的拟变更注册地址存在部分差异， 公司根据核准的注册地址对原披露的

《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住所的条款内容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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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补充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霖制药” ）收到《受理通知书》，其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即重组人鼠嵌合抗 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商品名称：

汉利康；以下简称“该新药” ）新增两项适应症（即用于①初治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经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后达完全或部分

缓解后的单药维持治疗、②与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联合治疗先前未经治疗或复发性/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下

同）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药品注册审评受理。

二、《受理通知书》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受理号：CYSB2000106国、CYSB2000107国

申请事项：报国家药监局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增加生物制品国内已有批准的适应症；其他

申请人：汉霖制药

结论：予以受理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单克隆抗体药物，主要适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类

风湿关节炎等治疗。 2019年度，本集团汉利康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5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上市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包括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美罗华、汉霖制药的汉利康。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

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19年度，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于中国境内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5.05亿

元。

截至2020年4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60,873万元（未经审计）。

四、风险提示

该新药适用于两项新增适应症尚需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本次获得《受理通知书》预计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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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H

股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5月19日，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的通知，自2020年5月12日至5月18日，

中国电子通过其境外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公

司8,664,000股H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95%。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 自2020年5月12日至5月18日，

中国电子所属境外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

8,664� ,000股H股，占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的3.58%，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95%，累计增持金

额折合人民币4,574万元（按增持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下同）。

本次增持前，中国电子通过控股子公司持有公司232,782,055股A股和25,252� ,000股H股，合计

持有258,034,05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8.24%。 其中：通过控股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 ）持有公司22,120,611股A股和13,768,000股H股，合计占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93%；通过中电熊猫全资子公司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集团” ）持

有公司210,661,444股A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3.05%；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11,484,000股H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26%。

上述增持实施后， 截至2020年5月18日， 中国电子通过子公司持有公司232,782,055股A股和33,

916,000股H股，合计持有266,698,05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9.18%。 其中：通过控股子公司中

电熊猫持有公司22,120,611股A股及13,768,000股H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93%；通过中

电熊猫全资子公司熊猫集团持有公司210,661,444股A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3.05%；通过境外

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0,148,000股H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20%。

二、 其他相关说明

（一）中国电子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中国电子及所属有关企业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国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